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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就本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发表事

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1、2015 年 5 月 12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浙江神鹰集团有

限公司进行 20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连带责任互保，担保期限：2015 年 5 月

16 日～2017 年 5 月 15 日。详情请参见 2015 年 5 月 1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2015 年 7 月 27 日，公司六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与日本三菱日立电

力系统株式会社各按出资比例为浙江菲达菱立高性能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共计 10000 万元（即双方各￥5000 万元）三菱重工现金池计划综合授信额度的担

保，担保期限：2015 年 7 月 27 日至 2018 年 7 月 26 日，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在

本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相关协议或文件。详情请参见 2015 年 7 月 28 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2015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浙江菲

达脱硫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24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担保期限至

2018 年 7 月 26 日。详情请参见 2015 年 9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2016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为衢州市清泰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13,500万元工商银行衢化支行项目贷款的全程全额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自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八年。详情请参见 2016 年 5 月 20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2017 年 4 月 16 日，公司六届董事会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浙江菲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的 3,000 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自 2017年4月 28日至 2020年4月 27日。详情请参见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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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6、2017 年 9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

江苏海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6,000 万元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综合授信额度的担保与人民币 6000 万元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综合授信

额度的担保，担保期限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详情请参见 2017 年 9 月 16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7、2017 年 11 月 16 日，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为全资子公司

江苏菲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亭湖支行的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详情请

参见 2017 年 11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7年度，公司实际发生对外（包括对子公司）担保 15,675.65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余额累计 30,156.27 万元，其中：逾期担保

1,000 万元，不包括为浙江神鹰集团有限公司银行融资代偿的 14,700 万元。详情请

见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没有为其他任何法人单位、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

担保。公司上述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信息披露完整，未隐藏披露任何可预见的

担保风险。 

二、关于现金分红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 2017年度母公司净利润及 2017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均为负值，公

司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该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

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担

任公司历年各专项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机构过程中，能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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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各项审计任务。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与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重大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巨化财务公司”）向本

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事项： 

1、事前认可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

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

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巨化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

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巨化财务公司

的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受到中国银监会和浙江

银监局的严格监管，同时巨化财务公司设置了一系列的风险内控手段。在上述

风险控制的条件下，我们同意巨化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

金融合作服务；公司与巨化财务公司开展金融合作，遵循了公平合理、诚实信

用的原则，可以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巨化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贷款、结算等金融服务，符合一般商业条款

原则，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

合法；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安排，并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二）关于《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集团”）签订《日

常生产经营合同书》事项： 

1、事前认可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该议案的相关资料，并

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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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意见 

公司（含附属企业）与巨化集团（含附属企业）签订《日常生产经营合同书》，

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规范双方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专业

协作、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营安全

与稳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与股东利益；关

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日常生产经营合

同书》相关内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2017 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度计划的议

案 

1、事前认可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的

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安排合理，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双方

专业协作、优势互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保障生产经营

安全与稳定，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与股东利

益；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该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相关内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周广明、宣卫忠、史习民、陈吕军 

                                       2018 年 4 月 18 日 

 


